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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3 及 112 年度 

（除金額有特別列示者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係依照民法財團法

人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於民國 91 年 7 月登記成立，原名為「財團法人

南投縣博幼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民國 97 年 3 月經內政部許可變更

名稱為「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本基金會以培養弱勢家庭學童的未

來競爭力為思考的服務架構，服務鎖定南投縣埔里鎮、信義鄉濁水、陳有蘭、台

中市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區、彰化縣芬園鄉、花壇鄉、新竹縣竹東鎮、尖石

鄉前山、後山、橫山鄉、五峰鄉、澎湖縣馬公市、湖西鄉、國姓鄉、屏東縣潮州鎮、來

義鄉、台東縣海端鄉、關山鎮、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雲林縣口湖、四湖鄉、嘉義縣

阿里山鄉、大埔鄉及花蓮秀林鄉等地為主、家庭支持服務為輔；在提供服務的過

程中，以建構社區支持體係為運作中心，期待建立出自助、互助的在地社

區支持網路。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 114 年 5 月 21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財團法人法」、「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相關法令及「企業會計準則」編製。 

(二)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係採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三)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4.  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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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4.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動

負債。 

(四) 金融工具 

本基金會於成為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非屬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原始認列係按公允價值加計或減

除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 

1.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衡量種類 

  本基金會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 

A.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基金會投資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分類為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a.係於某經營模式下持有，該模式之目的係持有金融資產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 

b.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

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應收帳款與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等）

於原始認列後，係以有效利息法決定之總帳面金額減除任何

減損損失之攤銷後成本衡量，惟按直線法攤銷結果差異不大

時，亦得採用之。 

  約當現金包括高度流動性、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

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定期存款等，係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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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資產之減損  

對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本基金會係於每一資產

負債表日評估其他金融資產是否有減損客觀證據，當有客觀證

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損失事項，

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

發生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該資產若經個別評估未有

客觀減損證據，另再集體評估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帳

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不包括尚未發生之未來信用損失

）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於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

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相連結，則先

前認列之減損損失應藉由調整備抵帳戶予以迴轉認列於損益，

惟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超過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

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3)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基金會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

已交割，或已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時，

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於一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

額與所收取對價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五)  基金 

係經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充為作業單位循環運用基金準備。 

(六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

係指為取得資產而於購買或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

價之公允價值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

大組成部分的耐用年限不同時，則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

目處理。  

折舊係採直線法，並依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折舊： 

房屋及建築 50 年 

交通及運輸設備 5 年 

什項資產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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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有重

大變動時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

價款與帳面金額之差額決定，並列為當期損益。  

(七 )  收入及遞延收入認列方法 

本基金會接受民間捐（補）助款項於符合其捐（補）助之相關條件

且預期可收到該項補助款時認列收入。如該捐 (補 )助要求本基金會履

行某些義務，於履行義務所投入之成本認列為費用期間，認列該項收

入，未實現者則列為遞延捐助收入。其他收入於獲利過程大部分已完

成，且可實現或已實現時認列。 

(八 )  租賃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

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其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 

1.  本基金會為承租人  

融資租賃下，係以租賃開始日所決定之公允價值或最低租賃給

付現值兩者孰低者，認列為租賃資產，並同時認列應付租賃款。  

租賃給付係分配予財務成本及降低應付租賃款，以使每個期間

按應付租賃款餘額計算之期間利率固定。  

營業租賃下，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費用。

租賃契約若含有鼓勵簽署租賃合約之誘因時，該誘因之總利益，按

租賃給付認列為費用之基礎，列為費用之減項。  

或有租金皆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九 )  員工福利 

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將應提撥之

退休金數額認列為當期費用。本基金會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

工福利」之規定認列與衡量：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折

現金額衡量。 

2.退職後福利 

退休金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期

之退休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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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所得稅  

依據行政院頒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之規定計算所得稅。 

四、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基金會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

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

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對估計與基本假設持續檢視。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

則於修正當期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

正當期及未來期間認列。 

經評估本基金會未有重大會計判斷、估計或不確定假設。 

五、  現金及約當現金 

   項   目   113.12.31  112.12.31 

現金  ＄  527,436  ＄ 384,035 

支票存款    230,183   482,683 

活期存款    107,379,749   113,547,332 

定期存款    161,700,000   138,900,000 

合    計  ＄  269,837,368  ＄ 253,314,050 

定期存款利率區間    1.285%~1.755%   1.16%~1.63% 

         上項現金及約當現金期末並無用途受限制之情形。 

六、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原始到期日超過 3 個月之 

  定期存款  
 

$ 99,100,000 

  

$ 83,900,000 

 

1.  截至 113 年及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原始到期日超過 3 個月之定期

存款利率為年利率分別為 1.74%及 1.615%。 

2.  上項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並無用途受限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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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  金 

項   目   113.12.31  112.12.31 

定期存款        

  設立基金  ＄  30,000,000  ＄ 30,000,000 

  累積餘絀提撥    174,012,641   174,012,641 

合計  ＄  204,012,641  ＄ 204,012,641 

定期存款利率區間    1.7%~1.755%   1.56%~1.63% 

         上項定期存款已向法院辦理財產登記，不可動用。 

八、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土地  房屋及建築  
交通及      

運輸設備 
 什項資產 

 購建中      

營運資產 

 
合  計 

成  本             

113年1月1日餘額  $ 27,002,218  $ 106,716,625  $ 29,222,120 $ 29,572,090  $ 300,000  $ 192,813,053 

增  添   -   -   2,348,000  6,370,819   -   8,718,819 

處分及減少   -   -   (  790,000)  -   -   (  790,000)

113年12月31日餘額   27,002,218   106,716,625   30,780,120  35,942,909   300,000   200,714,872 

累計折舊及減損              

113年1月1日餘額   -   24,403,472   22,830,391   21,331,057   -   68,564,920 

折舊費用   -   2,092,482   2,419,682   6,985,126   -   11,497,290 

處分及減少   -   -   (  790,000)  -   -   (  790,000)

113年12月31日餘額   -   26,495,954   24,460,073   28,316,183   -   79,272,210 

113年12月31日淨額  $ 27,002,218  $ 80,220,671  $ 6,320,047  $ 7,626,726  $ 300,000  $ 121,46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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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房屋及建築   
交通及      

運輸設備 
  什項資產 

 
 

購建中      

營運資產 
  合  計 

成  本             

112年1月1日餘額  $ 27,002,218  $ 106,716,625  $ 28,349,120  $ 26,288,053  $ 300,000  $ 188,656,016 

增  添   -   -   1,663,000   3,284,037   -   4,947,037 

處分及減少   -   -   (  790,000)  -   -   (  790,000)

112年12月31日餘額   27,002,218   106,716,625   29,222,120  29,572,090   300,000   192,813,053 

累計折舊及減損              

112年1月1日餘額   -   22,310,990   21,557,570   14,330,603   -   58,199,163 

折舊費用   -   2,092,482   2,062,821   7,000,454   -   11,155,757 

處分及減少   -   -   (  790,000)  -   -   (  790,000)

112年12月31日餘額   -   24,403,472   22,830,391   21,331,057   -   68,564,920 

112年12月31日淨額  $ 27,002,218  $ 82,313,153  $ 6,391,729  $ 8,241,033  $ 300,000  $ 124,248,133 

(一)  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12 月 31 日，上項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保金額

分別為 244,568,000 元及 273,646,000 元。 

(二)  民國 113 及 112 年度均無利息資本化情形。 

(三)  民國 113 及 112 年度均無提供擔保情形。 

(四)  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土地及房屋成本計 133,718,843 元，業已登記

基金財產總額。 

(五)  民國 113 年度受贈取得什項資產 1,865,639 元，帳列捐贈收入。 

九、  其他應付款  

項   目   113.12.31  112.12.31 

薪資及勞務費   ＄ 41,752,074  ＄ 41,216,613 

其他   6,945,267   8,981,615 

     合   計  ＄ 48,697,341  ＄ 50,1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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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淨   值  

項     目   113.12.31  112.12.31 

受限淨值        

 永久受限   $ 337,731,484  $ 337,731,484 

未受限淨值        

 累積結餘    296,391,696   275,005,150 

  $ 634,123,180  $ 612,736,634 

(一)  永久受限淨值係為本基金會向法院登記之財產，明細如下： 

項     目    113.12.31   112.12.31 

定期存款  $ 204,012,641  $ 204,012,641 

土地及建物   133,718,843   133,718,843 

合    計     $ 337,731,484  $ 337,731,484 

(二)  向法院登記資產形成經過如下： 

年    度   基 金 變 動   金      額 

91   基金設立  $ 10,000,000 

97   餘絀轉基金   20,000,000 

99   餘絀轉基金   34,012,641 

103   餘絀轉基金   30,000,000 

104   餘絀轉基金   128,338,843 

105   餘絀轉基金   30,000,000 

111   餘絀轉基金   85,380,000 

合    計        $ 337,73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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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會創辦基金由民間捐助合計 10,000,000 元，為區域性基金

會，並得接受企業界及其他團體或個人之捐贈，於民國 97 年度經

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70700417 號函核准改隸為全國性基金會。

於民國 111 年度由累積餘絀轉列基金 85,380,000 元。截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基金財產總額為 337,731,484 元。法人登記證

書之財產總額已於民國 111 年 9 月 12 日完成變更登記。法人登記

證書之變更登記董事監察人已於民國 112 年 1 月 31 日完成變更登

記 

(三)  累積結餘： 

本基金會係屬財團法人，主要以關懷弱勢學童，弭平課業落差，

輔以協助解決弱勢家庭因經濟、結構失調、受（暴）虐等所引發多元

複雜的問題與需求。不以營利為目的，故不得分配盈餘。 

十二、  所得稅  

(一)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及 112 年度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已符合「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依法免納所得稅。

又依財政部 71 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第 38931 號函規定，所謂創立目的有關

活動支出範圍，應包括資本支出及經費支出。113 及 112 年度依上述規定計

算之應納所得稅均為 0 元，收支情形符合前述有關免納所得稅規定，無應

負擔之所得稅費用。 

(二)  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  

本基金會有銷售貨物及勞務之收入，113 年度及 112 年度課稅所得額分

別為 282,164 元及 450,778 元。 

(三)  當期會計所得與當期所得稅負債計算說明如下： 
  113 年度   112 年度  

當期餘絀   21,444,978    28,282,940  

永久性差異   -    20,000  

免稅所得   (21,162,814 )  (27,852,162 ) 

稅前餘絀  $ 282,164   $ 450,778  

稅前餘絀依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額  $ 56,432   $ 90,155  

分離課稅之稅額   2,000    2,000  

本期所得稅費用   58,432    92,155  

分離課稅之稅額   (2,000 )  (2,000 ) 

扣繳及暫繳稅款   (4,229 )  (4,226 ) 

本期所得稅負債  $ 52,203   $ 8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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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功能別費用彙總表 

 

 

項目 

 

 113 年度 

 
專案業務支出 

 
行政管理 

支出   

薪資支出  $            - $    203,902,168 

保險費  - 25,074,463 

退休金費用  - 10,914,174 

其他用人費用  - 9,318,106 

折舊費用  - 11,497,290 

各項攤提  - - 

合計  $            - $    260,706,201 
 

 

 

項目 

 

 112 年度 

 
專案業務支出 

 
行政管理 

支出   

薪資支出  $     1,121,027 $    201,248,454 

保險費  161,777 24,299,293 

退休金費用  66,346 10,574,411 

其他用人費用  - 9,622,148 

折舊費用  - 11,155,757 

各項攤提  - - 

合計  $     1,349,150 $    256,900,063 

截至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會正職員工人數分別為 910

人及 889 人。 

十四、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滙豐 (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台

灣偏鄉經濟不利家庭青年未來技能培養計畫」贊助同意書，計畫期間

自民國 113 年 9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8 月 31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

新台幣 1,200,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金會已全額收受贊助款項

新台幣 1,200,000 元，帳列捐助收入新台幣 400,000 元及預收款項

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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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財團法人國富文教基金會簽訂「財團法人博

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偏鄉資源不足家庭學童學習扶助計畫」合作同意

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3 年 9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8 月 31 日止，贊

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1,500,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金會已全額

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1,500,000 元，帳列捐助收入 500,000 元及預收

款項 1,000,000 元。 

(三)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社團法人台中市義愛文化培育協會簽訂「義

愛課輔班計畫 -義起前行」合作同意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3 年 7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7,740,000 元

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金會已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3,870,000 元，帳

列捐助收入 3,870,000 元。 

(四)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瑞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經濟不利家庭

學童課業輔導計畫」同意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4,500,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金會已全額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4,500,000 元，帳列捐

助收入 4,500,000 元。 

(五)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建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3 年度獎學

金」合作同意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1,454,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

金會已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1,454,000 元，帳列捐助收入 1,454,000

元。 

(六 )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建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4 年度獎學

金」合作同意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3,250,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

金會已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1,630,000 元，帳列預收款項 1,6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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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本基金會民國 113 年度與陳永泰公益信託簽訂「博幼偏鄉特教早療服

務實驗計畫」合作同意書，計畫期間自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贊助經費金額計新台幣 12,000,000 元整。民國 113

年度本基金會已收受贊助款項新台幣 2,000,000 元，帳列預收款項

2,000,000 元。 

十五、  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無  

十六、  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十七、  投資相關資訊：無  

十八、  重大災害損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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